
栖霞台湾农民创业园出台17项优惠政策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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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9C_9E_E5_8F_B0_E6_c123_280620.htm 为加快台湾农民创

业园建设步伐，鼓励台湾农民来栖投资创业，除国家鼓励外

商投资农业的政策规定外，栖霞市还结合实际，就台湾农民

创业园建设出台了17项优惠政策。 17项优惠政策涉及税收、

基础设施 建设、融资等方面。凡进入创业园投资建设的项目

，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，除享受国家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外

，在项目投产后的3个纳税年度内，企业交纳的所得税地方留

成部分，由市镇财政按税收级次分年度给予企业实际入库税

款等额的奖励；从第4年起至第8年，给予企业实际入库所得

税款地方留成部分50％的奖励。台商投资兴办的高新技术企

业，在按照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，仍被确定认为高

新技术企业的，可以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减半后的

税率高于10%的，按10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针对台农

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的特点，创业园有关负责人表示，栖

霞市及财政金融部门将帮助协调解决园区建设及引进项目的

融资问题，而且进入创业园的企业，享受国家、省市支持栖

霞的各种优惠政策。 栖霞台湾农民创业园位于栖霞市桃村镇

，是目前大陆北方地区唯一的台湾农民创业园。5月24日，栖

霞台湾农民创业园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了揭牌仪式。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